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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9年8月9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19）浙01民终2836号
蒋林生：本院受理上诉人凌美美诉被上诉人李红东

及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9）浙01民终283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判
决。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浙0102民初3937号

唐培林：原告马鹏飞诉你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立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三楼第二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2民初1400号

浙江捷畅骏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中安金控有限公
司、浙江永联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谭建国、谭建平：本院受
理原告杭州金投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捷畅骏杰
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中安金控有限公司、浙江永联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谭建国、谭建平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们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
风险提示、公民代理须知、民商事诉讼权利义务及裁判文
书上网范围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
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2民初2519号

胡高峰：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永联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与被告卢星昌、张海华、胡高峰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
浙 0102 民初 2519 号的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民初4904号

张永彪、杭州中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李祖仙诉你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1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2729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民初2000号

绍兴柯桥新业再生气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杭州正
信运输有限公司与被告绍兴柯桥新业再生气体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送达（2019）
浙0106民初200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

《车辆托管协议》并由绍兴柯桥新业再生气体有限公司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杭州正信运输有限公司将
浙A2B979、浙A5565挂车辆变更登记至绍兴柯桥新业再
生气体有限公司名下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民初2022号

杭州金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郑惠娟与被
告杭州金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司送达（2019）浙0106民初2022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杭州金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就应返还给郑惠娟的借款50000元不能
清偿部分向郑惠娟承担三分之一的赔偿责任等。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0425号

朱琪东、沈焕栋：本院受理原告劳佳俊诉被告朱琪
东、沈焕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110民初20425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2980号
王德法、叶文霞、杭州明苑照明电器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浙融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诉
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9）浙0110民初2980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8630号

杭州吉杭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周志玉诉被告杭州吉杭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装饰装
修合同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
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诉
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
庭传票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10月31
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温州繁华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温州繁华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签署的《债

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03WZ2019001-20190031-5），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下表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
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温州繁华建筑材料
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温州繁华建筑材料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
各方。

温州繁华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温州繁华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特此公告。
温州繁华建筑材料有限公司：13857794556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7-88855628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温州繁华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2019年8月9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8年9月3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温州繁华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的
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

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
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债权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借款人名称

温州成功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超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8年9月30日）

借款合同编号

WZ0110120150213、WZ0110120160212、WZ0110120160006、WZ0110120160211

WZ0110120140144

本金

75,000,000.00

30,000,000.00

欠息

13,507,267.86

5,787,860.05

担保人

温州新南亚大酒店有限公司、重庆成功发展有限公司、温州猎鹰安全打火机产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顾无忌

重庆雁荡置业有限公司、温州猎鹰安全打火机产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宣登超、徐春勇、候传仪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的温州市颖立贸易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方式进行，现予以公告。
债权情况：

以上债权本息均暂计算至2019年3月31日止。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

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
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
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
相购买该债权。

处置方式：打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法律法规允许的其它处置方式。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 2019年8月9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有效。
该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微信公众号【浙商资

产-资产招商】查询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特别提示及声明：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受理公示事项：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

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胡经理 联系电话：15355921928
联系人：廖承芳、邵欢 联系电话：0571-89773916，0571-89773965，13588441135，13957951579
通讯地址：杭州市西湖大道193号301室
邮政编码：310002
举报电话：0571- 89773883（公司纪检监察室）
联系人：汤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8月9日

序号

1

2

3

合计

债务企业名称

温州市颖立贸易有限公司

温州嘉博数码通讯产品有限公司

浙江德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所在地

温州

温州

衢州

债权本金/万元

1169.8

972.6

898.08

3040.48

利息/万元

378.56

109.09

32.84

520.49

保证人情况

永嘉县汇丰机塑有限公司、朱建义、朱建辉、朱建静、赵晓初、温州市顺盛经贸有限公司、苏州亚克力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豪业商贸有限公司、硕颖数码科技（中国）有限公司、温州硕云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硕颖实业（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硕颖智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陈昊旻、陈志成、潘小燕

胡定哲、徐清秀、金中苏

资产状况

/

/

衢州市开化县华埠工业功能区园区二路1号的厂房及土地使用权

备注

执行

执行

破产清算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的煌盛集团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方式进行，现予以公告。
债权情况：

以上债权本息均暂计算至2019年3月31日止。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

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
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
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
相购买该债权。

处置方式：打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法律法规允许的其它处置方式。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 2019年8月9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有效。
该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微信公众号【浙商资

产-资产招商】查询
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特别提示及声明：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
约。

受理公示事项：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
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胡经理 联系电话：15355921928
联系人：廖承芳、邵欢 联系电话：0571-89773916，0571-89773965，13588441135，13957951579
通讯地址：杭州市西湖大道193号301室
邮政编码：310002
举报电话：0571- 89773883（公司纪检监察室）
联系人：汤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8月9日

序号

1

2

3

合计

债务企业名称

煌盛集团有限公司

苍南县龙港隆辉塑编厂

平阳县福华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

所在地

温州

温州

温州

债权本金/万元

893.05

776

1020.57

2689.62

利息/万元

573.27

13.78

96.73

683.78

保证人情况

郑霄漪、邵泰清、温州龙铸钢铁阀门有限公司、邵博、邵赛欧

朱治益、朱治乐、林美娥

叶其财、章明文、朱象武

资产状况

/

龙港镇塑编工业园区的厂房及土地使用权

1、平阳县敖江镇鹤河小区鹤河路第七幢别墅；2、平阳县敖江镇新河北路34号、36号房地产；3、平阳县敖江镇兴敖中路309号房地产；

备注

执行

已判决

执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拟对杭州四合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截止2019年7月31日，
杭州四合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债权本金余额
为 184 万元，利息 220.98 万元，本息合计
404.98万元。抵押物位于杭州市。该户债权
由王美云、徐仁才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并
由黄明高和赵同秀以位于杭州市曙光路125
号1幢3单元202 室的房产（建筑面积79.46
平方米）提供最高额289万抵押担保。上述
债权的交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
应具备相应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
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
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
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
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
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
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

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公告有效期：
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
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赖方庆
联系电话：15658828636 0571-85778282
电子邮件：laifangqi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延安路528

号标力大厦11-12层
对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

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

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

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

网址www.cinda.com.cn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拟对宁波国海新颖合金材料有限
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止2019年7月31日，
该债权总额为2491.90万元。债务人位于宁
波市，该债权由奉化市海鑫特钢厂、奉化市
惠发不锈钢厂、奉化市欣盈电子有限公司、
谢海明、楼勤秋、陈安国、陈亚芬、周妍妍提
供保证担保。

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或其
他组织，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
社会信誉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
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
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
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
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
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

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
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该债权的有
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
com.cn 。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
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叶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778253
电子邮件：yeli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

大厦B座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

件：hubo@cinda.com.cn

宁波国海新颖合金材料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